
国庆黄金周
期间，车市难得
一 见 出 现 集 体

“价格狂欢”，大
部分品牌推出特
供车刺激消费者
购买。如果上周
你未下决定出手
买车那就错失良
机了。节后，大
部分品牌收回了
国庆期间给出的
特别优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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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销商降低优惠

在刚刚过去的国庆黄金周假期，
汽车经销商纷纷推出“特供车”等超
低价优惠车型，一场促销大战激烈上
演。“国庆期间，我们给出的优惠价绝
对是今年最低的，但是其它品牌同样
都看准了时机，纷纷将价格降到底
线，这样让利的结果是谁都没有优势
了!”某品牌汽车4S店的负责人国庆期
间都坐镇在店中盯着销量，这场价格
战让他心惊肉跳。记者获悉，在这场
价格战中，并不是每个品牌经销商都
能幸运获利。

国庆假期过后，各店纷纷回收了
部分车价优惠，优惠幅度普遍回缩
2000元不等，差价体现在实际现金优
惠方面，也有部分经销商干脆回收了
假期送出的万元大礼包。尽管车市有
可能回升，但目前经销商还是选择了
控制价格而不愿“做烂市场”。记者获
悉，部分销售压力较大的经销商开始
着手新的促销方案。某汽车 4S店销售
部负责人说道：“新的促销方案不会像
黄金周一样覆盖面这么广，重点会放
在个别车型上面。”

多座车型需求旺盛

国庆前上市的一款五菱荣光MPV
车型，七座设计、不到 10万元售价引起
抢购，该车国庆期间“无价可降”，甚至
还出现了必须加价数千元、排队等一个
月的行情。“我们也想卖多点，但现车
少，预订的人却很多。”广元五菱品牌销
售负责人告诉记者，在国庆前，MPV、
SUV类型的多功能、大空间车型成为消
费者追捧的热点车型。

有MPV的大容量，兼顾家庭轿车的
舒适性,这样的综合性车型，正成为时下
市场增长的热点。这些源于市场需求
下的催生产品，被誉为新一代的“多功
能车”，迎合了新一代家庭的需求。五
菱荣光的抢手并不是个案。“一个早上
我们就卖了 5辆车，有 4辆是新佳乐。”
东风悦达起亚店市场部负责人表示，新
佳乐七座MPV车型远比该品牌其他轿
车受消费者追捧，也为该品牌曾经一度
低迷的销售带来新的商机。记者了解
到，在该店的日常展厅销售中，平均有
超过7成消费者冲着该款车型而来。经
销商在国庆前三天所销售的新车中，一
半是轿车、另一半则主要是 SUV，尤其
以七座版最受宠。

记者 卢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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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金周前一款混合动力车型刚上
市，这几天来订车就有十几单。”吉林省
长春市一家汽车 4S店的销售顾问张文
国说，越来越多的消费者认识到新能源
车省油、噪音小等优点，“不少家庭第二
辆车选择新能源车”。

9月和 10月被认为国内车市的销
售旺季，而“十一”黄金周更让不少平时
难得空闲的消费者走进汽车销售店。“新
能源车肯定是趋势，而且用车成本低。”
长春市民孟祥格说道。车企也瞄准“十
一”黄金周的汽车消费高峰，纷纷推出新
能源车。此前，工信部发布的第 300批
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公告，共
有320款新能源汽车产品进行了申报。

商务部此前的数据显示，2015年和
2016年，我国“十一”黄金周消费均突破
1万亿元，新能源汽车均出现在热销“榜

单”。记者从长春的一些汽车4S店了解
到，目前不少购买新能源汽车的消费者
都因为没有现车而需要等待。

随着技术逐步完善，消费者对新能
源汽车续航里程、可靠性、充电难等的
顾虑得到化解。“过去最担心续航里程
的问题，但现在的纯电动车续航都有两
三百公里，对于城市代步而言足够了。”
市民张先生说道。

统计显示，我国去年新能源汽车产
销突破 50 万辆，累计推广超过 100 万
辆，占全球50%。今年前8个月，新能源
汽车销售同比上涨了三成以上。中国
汽车工业协会此前预测今年我国新能
源汽车销售约70万辆。市场人士表示，
由于判断未来补贴额度将下降，年内新
能源车销售还将有一波快速增长。

据新华网

新能源车成“黄金周”车市“明星”

【案件回放】
北京市民陈某与一奔驰汽车销售

商签订合同，双方约定购买一款奔驰E
系列车型和总价款。合同签订后，陈某
支付了 1万元定金。后经朋友提醒，陈
某得知其所购买的车型属于召回范围，
但销售人员否认召回事实并坚称车辆
不存在质量问题。经核实，陈某发现销
售人员所述失实，因此未支付任何后续
款项，而奔驰汽车销售商也未向陈某交
付所购车辆。

由于涉诉奔驰车在出售时已被公
告召回，陈某以汽车销售商和生产商隐
瞒车辆召回事实构成欺诈为由，起诉要
求二者向其退还1万元定金的同时予以
三倍赔偿。

一审法院判决解除了陈某与销售
商之间的汽车销售合同，判定退还陈某
定金，但驳回了其他诉讼请求。后陈某
上诉至北京市三中院。

法院经审理认为，在销售商向陈某
售车的前一天，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
总局发布了召回涉案车辆的通告。依
据《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的
规定，汽车生产者决定召回部分车辆
时，应当将备案的召回计划同时报销
售者，使其至少应当在通知当天就可
知悉，并采取立即停售行动，因此其
对涉案车辆召回不知情的抗辩理由不
能成立。同时，汽车销售平台隐瞒车辆
被召回的事实，构成商业欺诈，改判支
持了陈某要求退回定金并予以三倍赔
偿的诉讼请求。

【法官提醒】
北京市三中院法官提醒汽车销售

者规范市场行为，避免下列法律风险，
而消费者在了解相应法律规定后亦可
积极维权：

销售者应严格依照法律规定对召
回情况进行说明。对于已经公告召回
的汽车，经销商应停止销售，在对应召
回的汽车进行了必要的维修改进后进
行二次销售，也应向消费者予以说明。
隐瞒召回事实，对重要事实不提示，并
做虚假介绍，使得消费者对销售车辆存
在缺陷丧失了知情权，并因此对召回车
辆签订了买卖合同，这些事实通常构成
认定商业欺诈的重要因素。

销售者对欺诈行为需承担严重法
律后果。最高人民法院于 2015年颁布
消费者维权十大案例，其中王某诉天津
中进沛显汽车服务有限公司汽车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明确了购车属于生活消
费之需要，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更
因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于 2013 年修订
后，欺诈的法律责任由原先的“退一
赔一”改为“退一赔三”。这就说明，
无论购买的车辆价值几何，购车行为
因属生活消费而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
法关于三倍赔偿的规定。对于实际价
格动辄数十万、数百万元的车辆而
言，商家可能面临车辆价值三倍的惩
罚性赔偿，这种赔偿可让不良商家的
违法成本增加，对整个汽车销售行业起
到很好的警示作用。

据《北京日报》

销售召回车构成欺诈
可判“退一赔三”


